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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破产清算程序所涉之税法问题，长期制约着破产法的贯彻实行。由于部门法规则之

间的冲突等原因，该类涉税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其中税收优先权制度自破产法施行至

今不论于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皆争议不断。理论界中部分学者立足于社会福利的增多、

税收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等原因，主张税收优先权制度的作用已逐

渐弱化，指出该制度的运行不利于债务人经济权利的发展，可将其进行限制甚至取消。

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权所包含的范围、优先受偿额度、

优先受偿的期间等进行明确界定，导致诸如税收滞纳金等带有惩罚目的的税收债权等皆

被赋予了优先受偿的地位；进而导致税收优先权制度于破产清算程序中产生实现难之困

境。然而笔者认为，税收优先权制度运行效果差强人意，看似是部门法之间的冲突和缺

陷所导致，本质上则是两大部门法即破产法和税法之间的法学理念和程序之间的冲突。

若是能从法理层面为二者之间的规则互认提供桥梁，税收优先权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问

题将迎刃而解。

本文从税收优先权相关基础概念入手，对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概念、税务申报机

关、税收优先权的概念等进行梳理，厘清相关知识脉络；同时立足于领域法学、税收债

法、课税特区等理论，剖析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制度背后的法理属性，为后文建议的提

出提供支撑；并结合我国现行关于税收优先权的法律现状剖析现存法律规定之不足；为

后文问题的完善奠定基础。最后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税收优先权之法理依据的基础上，

吸收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对实现税收优先权阻碍的解决进行剖析，为后文问题的完善提

供借鉴。期冀能为税收优先权的实现提供微薄之力。

关键词：破产清算 税收债权 税收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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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ax law involved in bankruptcy liquidation procedure has

long restri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nkruptcy law. Due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part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tax-related problems have

not been reasonably solved. The tax priority system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judicial practic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nkruptcy law.

Based on the increase of social welfare, the consideration of tax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some scholars in the

theory advocate that the role of tax priority system has gradually weakened,

pointing out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is system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btor's economic rights, and it can be restricted or even

cancell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scope, amount and period of priority of tax

claims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in the current law of Our country, so tax claims

with the purpose of punishment, such as late payment of tax, are given priority

status. which seems to be caused by the conflict and defect between department

laws, but in essenc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egal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between the two departments, namely bankruptcy law and tax law. If we can

provide a bridge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legal

level, the problem of tax priority in bankruptcy liquidation will be solved.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cepts related to tax priorit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cepts of tax claims, tax declaration authorities and tax priority in

bankruptcy liquidation, and clarifie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context.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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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ti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bt law, field law, special tax zone and

other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jurisprudence attribute behind the tax

priority system in bankruptcy liquidation, 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proposal of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aw on tax priority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shortcoming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legal basis

of tax priority,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abroad is absorb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the solution of obstacl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ax priority is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Hope to provide meager power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ax priority.

Key words: Bankruptcy liquidation ; Tax obligation ; Tax priority;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目 录

1.引言 ........................................................ 1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1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2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3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5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6

1.3.1 研究思路 ..................................................... 6

1.3.2 研究方法 ..................................................... 6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7

1.4.1 研究创新 ..................................................... 7

1.4.2 研究不足 ..................................................... 7

2.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8

2.1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概述 .........................................8

2.1.1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概念和特征 ........................... 8

2.1.2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性质和区别 ........................... 8

2.2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概述 ...........................................9

2.2.1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概念和特征 ............................. 9

2.2.2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性质 ................................... 9

2.3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概述 ....................................... 10

2.3.1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概念和特征 ............................ 10

2.3.2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性质 .................................. 11

2.3.3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 11

2.4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 ................................. 12

2.4.1 领域法学理论 ................................................ 1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2.4.2 税收债法理论 ................................................ 12

2.4.3 课税特区理论 ................................................ 13

3.税收优先权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分析 ..............................16

3.1 税收优先权立法现状分析 ............................................16

3.2 实现税收优先权的实体性限制 ........................................17

3.2.1 税种类别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17

3.2.2 惩罚性税金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19

3.2.3 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20

3.2.4 纳税担保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22

3.3 实现税收优先权的程序性限制 ........................................22

3.3.1 税收债权申报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22

3.3.2 税收优先权期间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22

3.3.3 破产清算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 22

4.域外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经验启示 ......................24

4.1 英美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24

4.1.1 美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 24

4.1.2 英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 24

4.1.3 澳大利亚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 24

4.2 大陆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25

4.2.1 德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 25

4.2.2 日本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 25

5. 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完善 .........................27

5.1 破除税收优先权实体性限制的方案 ....................................27

5.1.1 税收优先权税款范围的细化 .................................... 27

5.1.2 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和期间的细化 .............................. 29

5.1.3 纳税担保制度的完善 .......................................... 29

5.2 破除税收优先权程序性限制的方案 ....................................30

5.2.1 税收债权申报制度的完善 ...................................... 30

5.2.2 否定破产清算中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 ........................ 3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5.2.3 构建破产法和税法之间的互认规则 .............................. 32

6.结语 ....................................................... 34

参考文献 ..................................................... 35

致 谢 ........................................................ 37

附 录 ....................................................... 38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1

1.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破产法》于 2007年 6月 1日修改并施行至今，我国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总

量不降反升：从 2006年的 6700件剧增至 2021年的 18781件。以 2021年为例，其中涉

及到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就有 6325件，占比超过总数三分之一，其中对于税收债权是

否能优先受偿争议的数量，就有 987件，占比高达破产清算案件总数六分之一。破产案

件的审理，核心便在于如何保护债权人，只有帮助债权人更快的得到受偿，并尽可能的

使其受偿额度得到保障。才能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税收优先权便是此中关键所在，主要

包含税收债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是否具有优先受偿效力以及如何实现问题。基于此，笔

者认为研究该问题的意义有两点，一为保护税收债权的实现，二为对各债权的优先性进

行分析，保障清偿的公平。

值得肯定的是，2020年税务总局出台的征管新公告对税收债权的申报等进行了明确，

并指出自此后税收债权应当如其他普通债权一般进行申报。此规定肯定了学界关于“税

收债权于破产清算中应当依破产法之规定进行申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破产法

与税收征管法之间的冲突，但该公告仍有不足，如其将教育附加、罚款等纳入申报范围

之内，这无疑加大了债务人的负担并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而如何保障破产清算

程序中的包含国家在内的各方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本文立足于破产法和税法，对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实现作系统的研究，并结合

域外经验启示为我国现存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为承认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合理性寻找理论依据。拓展税法学和破产法

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以学科交叉之方法探究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之理论支撑。本文预

期以领域法学、税收债权、课税特区等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之

基础知识，并结合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之现状，力求为我国保留破产清算中税收

优先权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为解决我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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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公告实施以来，我国对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争论有了一定的缓和，但追溯

其源，相关法律痼疾并未得到妥善处理。笔者以妥善解决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

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为目标，从法理层面对基础理论和基本原则做出探讨，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

(2)实践意义

第一，为解决税收优先权法律问题提供助力。本文立足于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困境，

在立足我国实践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域外经验启示，对其之受偿额度、优先受偿效力等问

题进行思考，有助于我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的解决，为税

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合理解决所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为解决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提供方案。笔者既从学理上对税收优先

权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又从我国制度上对如何突破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所面

临的困境提供完善建议，即从程序规定和实体性规定入手，该建议有完善的理论依据做

支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可供立法部门做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1991）在其著作《税捐法论衡》中对美国税收优先权制

度进行梳理。“美国《破产法》既以区分债权是否拥有担保的方式对税收债权进行保护，

同时又对税收债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即税收债权若想获得优先清偿，其成立时间必须

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其将税收债权定性为担保债权，并指出该债权不仅以纳税主体的

全部财产为担保，且无须得到纳税主体的同意即在征税主体向纳税主体做出征纳通知后

即刻产生优先效力。此外，若是未经过征纳通知便进行申报，则此部分税款必须依照不

同的等级来获得清偿即等级清偿制度，此为美国税收优先权制度最鲜明的特点。依据该

制度，只有在前一序位的债权得到清偿后，序位在后的债权才能得到清偿。未经经过征

纳通知的税收债权，序位为第七。据此，美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债权，只要依法进

行征纳通知，便可获得最先受偿。
①
”

丁昌业（2003）在其所译书籍《英国破产法》
②
中对英国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梳理。

英国的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处于同于顺位。英国破产法虽然几经修改，且内容等均发生

大变化，但其对于税收债权的保护却一如初始。另外，英国破产法明确规定，增值税若

①
黄茂荣.税捐法论衡[M].台湾:台湾根植图书出版公司,1991:192.

②
丁昌业译.英国破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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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必须于有关日期前 6个月内产生。

胡健（2004）在其《破产立法研究资料（三）澳大利亚破产法律制度》
①
中对澳大

利亚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梳理。由于澳大利亚曾为英国的殖民地，故而其法律制度深受

英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同时虽然澳大利亚根据其国家经济环境，直接否定了税收优先权

的优先受偿效力，并通过法律废止该项制度，但其仍对行政费用和雇员债权的优先受偿

效力进行肯定。

王艳柯（2014）在其所译书籍《德国破产法导论》
②
对德国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梳

理。德国 1994年颁布的《支付不能法》否定了旧法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即税收债

权不再享有优先权。此主要是因为该法更注重保障债权人权利所致。

何勤华、周桂秋（2000）在其所译书籍《日本破产法》
③
中对日本税收优先权制度

进行梳理。日本破产法认为对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效力进具有相对性：如将共益费用、

劳动债权、破产财团管理破产财产的变价及分配费用等债权通通纳入财团债权之中；此

外，还提高了其他破产债权的受偿顺序。

法国对税收优先权的态度同日本相似，同时又有所不同。罗结珍（2010）在其所译

书籍《法国民法典》
④
中对法国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梳理。法国的强制公告制度明确制

度指出只有在商事法院进行登记的税收债权，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若未经登记，则

不能优先获得清偿，只能与普通债权一同按比例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

1.2.2 国内研究综述

（1）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研究

第一，对税收债权界定的研究。严振生、杨育红（1991）⑤
主张税收是一种关系。

此种关系旨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刘剑文（2004）⑥
则将税收看作义务，认为税收是国

家基于公益目的而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进行的强制、无偿课予的金钱给付义务并于

2017⑦
年对其看法进行补正，认为税收是一种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核心为

金钱给付。陈少英、杨剑（2013）⑧
亦肯定刘剑文的观点，同时对国家进行了细化，指

①
胡健:破产立法研究资料(三)澳大利亚破产法律制度[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21-06-04.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art&Gid=b367782e3d82bfc221a199e6d1eedc54bdfb&keyword=破产立法研

究资料&EncodingName=&Search_Mode= accurate&Search_IsTitle=0.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 3月 24日.
②
王艳柯译.德国破产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2.

③
何勤华,周贵秋译,日本破产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98.

④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03.

⑤
严振生,杨育红.税收法制原则刍议[J].税务研究,1991(05):8-11.

⑥
刘剑文.我国应重视税收债法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4(01):32-33.

⑦
刘剑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与路径[J].中国人大,2017(19):35-41.

⑧
陈少英,杨剑.试论税法的类型化[J].税务研究,2013(11):50-5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4

出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国家代指各级税务机关等行政机构。张守文（2016）①
主张税收

是国家的一种手段，具有公益性、无偿性、强制性。笔者赞同张守文的观点，认为破产

清算程序中的税收债权实质上是指税收债权由于破产清算程序的介入而形成的就破产

主体之财产获得清偿的法律关系，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

第二，对税收债权是否需要申报的研究。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所有破产债权

皆须依法进行申报。但就税收债权是否需要依法申报得问题，我国法律存在空白。学界

对此亦是存在争论。邹海林（2005）②
主张，破产债权若未经申报，不享有优先受偿的

效力；换言之，未经申报，破产债权不能就破产主体之财产获得清偿；认为除了职工债

权，其他所有债权皆须申报，税收债权不能例外。刘剑文（2015）③
则指出税收债权无

须进行申报而自动获得优先受偿地位。

（2）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研究

在进行该部分研究文献的阐述前，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优先权纳

入其中。对其的规定分散于各部门法中，诸如破产法、税收征管法等。基于此，笔者认

为无原则的指导，再多讨论也无济于事，换言之，应当在一个优先权原则的引导下，对

各破产债权的优先受偿效力以及他们的清偿序位进行讨论。

第一，对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之基础研究。对税收优先权概念的研究。学界并无

争议，观点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韩长印
④
（2002）主张享有优先受偿地位的破产债权

即为破产优先权，认为破产主体欠缴的税款属于破产优先权。麻素崎（2012）指出“税

收优先权源于民法中的优先权，性质和特点与民法中的优先权一致；税收优先权是指税

收债权依法就债务人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效力的权利。
⑤
”张守文（2016）则主张“税

收优先权是指税收权人在责任财产有限的情势下优先清偿之权利
⑥
”刘军（2021）认为

“税收优先权，是指在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时，税务机关依据其享有的债权对企业的全部

或特定财产的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二，对税收优先权的优先性及其困境的研究。刘剑文（2015）⑦
主张税收债权相

比其他普通债权，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应当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张守文（2016）⑧
亦认

可其观点。对于税收优先权困境之研究，我国学者目前主要集中在《破产法》与《税收

①
张守文.财税法疏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

②
邹海林.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与债权人自治[J].法学家,2005(02):18-22.

③
刘剑文.海峡两岸房产税制度比较研究[J].财税法论丛,2015,15(01):162-169.

④
韩长印.破产优先权的公共政策基础[J].中国法学,2002(03):27-41.

⑤
麻素崎.论税收优先权的理论依据[J].中国外资,2012(21):196-197.

⑥
张守文.财税法治国家:差距及其弥补[J].经济法研究,2016,16(01):18-22.

⑦
刘剑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的几个基本问题——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中心[J].法学,2015(06):3-12.

⑧
张守文.财税法治国家:差距及其弥补[J].经济法研究,2016,16(0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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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法》的冲突、税收债权申报、税收滞纳金性质、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性质等方面。

（3）对于《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冲突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具有一致性。皆认为司法实践中税收优先权实现难的问

题正是由两法之间规定的冲突导致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麻素崎（2012）①
、王建海

（2013）②
、徐阳光（2015）③

等。概言之，此些学者认为依据破产法第 113条的规定。

在优先受偿的效力上，职工债权相比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具有当然的优先受偿地位，

其次为税收债权，普通债权则最后受偿。此外，破产法中的别除权制度也和税收优先权

制度存在使用上的冲突。原则上，税收债权属于一般优先权且我国法律并未就其清偿范

围进行归定，亦即其清偿范围及于债务人全部财产；而依据破产法规定，别除权人就其

权利所指向的财产享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但依据征管法第 45条的规定，税收债权

的优先受偿效力强于设立于其后的担保物权。将职工债权代入此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

职工债权的优先效力强于设立于税收债权之后的担保物权，这则又与前述规定冲突。

（4）对于税收滞纳金及企业骗取的出口退税款如何处理的研究

对此问题之研究，我国学者观点具有一致性：认为应当不具有优先受偿性。代表性

的观点是：李琳（2018）④
则否定税收滞纳金的优先性，认为税收滞纳金是一种经济补

偿。杨方（2020）⑤
认为滞纳金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罚款，不应优先受偿，否则

会侵害普通债权人之利益；指出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税收优先权范围是否涵盖滞纳金、

税收优先受偿的程序性规定等进行明确，认为不应将税收滞纳金列入其中。徐战成（2017）
⑥
主张被企业骗取的出口退税款应当由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追缴；同时，该笔税款与滞纳

金应当划入欠税范围之内获得优先清偿。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对于税收债权、税收优先权之界定，学者们观点并无本质上之区别，概

言之，对于概念的界定，学者们观点具有一致性。对此笔者并无其他观点，即对于此问

题研究持赞同意见。对于税收债权之申报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予以肯定。

对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合理性之研究。理论界争议剧烈。在笔者看来，

在社会本位为大背景的我国，个人利益要退让于社会利益，亦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①
麻素崎.论税收优先权的理论依据[J].中国外资,2012(21):196-197.

②
王建海.税收优先权法理基础辨析[J].法制与社会,2013(21):264-265.

③
徐阳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与路径[J].中国人大,2018(11):78.

④
李琳.论税收优先权[J].经济法研究,2018(13):196-197.

⑤
杨方.论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不及于滞纳金[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0,19(02):23-27.

⑥
徐战成.试论退税款性质[J].税务研究,2017(1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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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需要作一定退让，对税收优先权予以保留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税收滞纳金性质的研究。笔者并无异议；而对于其是否具有优先性，笔者则持

否定意见。税收滞纳金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性的行政措施，目的在于警示当事人要依法缴

纳税款，若将其一并列入优先权范围之内，无疑是对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侵害。

针对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款项性质。笔者则认为，对于企其性质的认定，决定了其是

否能被税收优先权所涵盖。企业基于诈骗之意取得该款项，其并无真正的“商品出口行

为”。概言之，无商品出口行为，何来退税之说？其行为本质上是对国家进行的诈骗，

同时基于金钱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国家对该企业享有的是债权乃是普通债权，并不能享

有优先性。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正文一共五个部分，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部分：针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法律概念进行整合，分析税收优先权的基本属性。

第二部分：论述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并进行评述，为解决税收优先权的司法实践

难题提供法理基础。

第三部分：阐述我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困境，通过对具体法律现

状的分析，为困境突破提供解决思路。

第四部分：区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各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考

察，借鉴并吸收其经验启示，以形成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改革的中国方案。

第五部分：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提出突破我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法

律困境的具体措施。

1.3.2 研究方法

确定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选择。本文以税收优先权为研究对

象，以突破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为研究目的，因此，本文将采用

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

（1）文献分析法

本文“1.2 国内外文献综述”部分运用了此方法。通过收集并归纳域内外国家的立

法经验启示和学者的观点，发现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研究趋向于限制或废除，而我国

研究则存废不一，同时我国关于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研究集中于实践层面，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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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的研究较少，且研究方向多为具体措施的完善，较少涉及至具体制度等的完善。

因此，本文以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司法实际，针对破产清算中税

收优先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规范分析法

本文“3.税收优先权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分析”部分运用了此方法。在系统梳理我国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法律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所存在的

税收申报制度存疑、税收滞纳金优先受偿性存疑、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款项优先受偿性存

疑等问题，为后文问题的结局提供思路。

（3）比较分析法

本文“4.域外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经济启示”部分运用了此方法。在考察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制度的改革方案的同时，

对比分析了此部分国家在制度上的修正，并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和规

则优化绘制蓝图。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 研究创新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分析考察角度的新颖性。本文以课税特区理论为出发点，从一个较为新颖的

角度对税收征管法和破产法之间冲突进行分析，为税收优先权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提供较

为新颖的思路。

第二，新型理论适用的可行性。本文在分析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冲突的同时，结合

领域法学理论，从学科之间的交叉入手对冲突的产生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1.4.2 研究不足

本文研究的不足在于：

第一，学科交叉知识储备较弱。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税收领域和民法领域，需要专

业的交叉学科知识。笔者自身的跨学科知识薄弱，在制度设计和衔接方面论证不足，需

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英文水平较弱。本文的参考资料中涉及外文文献，需要较高的翻译水平。笔

者自身的英语能力不足，不能全面把握外文文献所表述的内容。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8

2.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概述

由于本文后述论证内容涉及破产清算管理人，同时为了对破产清算管理人和清算人

进行区分，笔者在此概述部分对破产清算管理人和清算人的基础知识即概念、特征和性

质进行简单介绍。

2.1.1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概念和特征

第一，破产清算管理人的概念与特征。我国学者对于破产清算管理人的概念的认定

具有一致性，即认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是指破产申请受理后在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对破产

主体之财产负有特殊职责的专业性机构。其职责包括妥善保管、科学估计、依法分配等。

其特点包括目的的特殊性、设立时间与条件的特定性、非营利性等。目的特殊性即指保

障破产主体顺利退出经济竞争市场；设立时间与条件的特定性即指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并经其指定才能产生；非营利性即破产清算管理人于破产清算中从事的任何行为皆不

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清算人的概念和特征。清算人又称清算组，我国学者对于其的概念认定具有

一致性，即认为清算人是指在公司解散进入清算程序后对公司所有财产负有接管义务并

执行清算事务的人。其特征包括主体范围的特殊性、产生方式的多样性等。主体范围的

特殊性即指清算人的主体范围包括出资股东和董事；产生方式多样性即指清算人既可由

法定直接规定，也可由股东大会自行决定，还可由法院指定。据此，我们可以发现清算

人存在于公司法中的公司解散领域，其与破产清算管理人适用的领域截然不同。换言之，

若公司宣布解散，当其全部财产足以足额清偿全部债务时，其成立的应为清算组；而当

其资不抵债时，则应当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指定成立破产管理人。

2.1.2 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性质和区别

第一，破产清算管理人的性质。对于破产清算管理人的性质，我国理论界尚存争议。

其中“债权人代表说”主张破产清算管理人并非破产清算中全部权益的代表者，其经法

院指定负责处理与清算相关的工作，代表的是全体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与此观点截然对

立的是“法定机构说”，该学说认为破产管理人是依据法律规定就破产财产进行管理并

维系各方利益平衡的由专业性人才组成的机构；其不仅代表了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还代

表了破产程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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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者接受度较高的为“法定机构说”，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即破产清

算管理人应当定性为既代表法律程序，也代表全体债权人利益的专业机构，具有独立的

法律地位，不依附与其他任何机构而存在。

第二，清算人的性质。对于清算人之概念，我国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即认为清

算人代表的是公司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其是否具有专业性还会因主体的不同而发

生变化。

综上可见，破产管理人与清算人二者之间的概念性质等是相似，但同时，二者有者

根本不同：即成立时间和组织成员不同。前者指的是清算人成立时间在前，破产管理人

成立时间在后即清算人成立于公司决议解散之际，而破产管理人成立于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后者指清算人的组织成员多为公司股东、董事，而破产管理人的组织成员必须为

专业性机构。

2.2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概述

税收优先权依附于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而存在，故而只有先厘清破产清算中税收

债权的基本属性，才能继续对税收优先权进行研究，同时，基于本文研究对象为税收优

先权，故笔者在此仅对税收债权进行简单的基本介绍。

2.2.1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概念和特征

“当法定税收构成要件悉数具备时，税收之债成立
①
”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债权

则是将税收债权限定在破产清算中。所以可将其归纳为：“税务机关享有的在破产企业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因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而发生的，就破产财产获得清偿的

税法上的支付请求权。
②
”而税收债权则“税务机关作为国家之代表，于税收法律关系

之中得以要求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的权利
③
”。可见，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与税收之

债并无实质不同，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破产清算程序的介入。其特征主要包括法定性、

公益性等。法定性即指税收债权属于法定之债，依据法律的规定为产生；且虽然具有公

法属性，但同样具备私法中的权力外观；公益性即指税收债权具有公益性即其具有保障

国家税收收入的功能。

2.2.2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性质

对于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性质，我国理论界尚存争议。大部分学者如熊伟认为学

①
陈清秀.税法总论[M].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83.

②
张晓萌.企业破产清算过程中税收债权的实现[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③
刘剑文.税法学学习指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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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应当为特殊的破产债权，与其他破产债权具有根本区别即公益性。也有学者如徐阳

光认为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与其他破产债权并无实质不同。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诚

然税收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为域内外大部分国家所承认，但就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

权如何实现的问题，皆未做出特殊规定。基于此，笔者认为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除了

就破产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之外，与其他税收之债再无不同，若将其定性为特殊的

破产债权，有“画蛇添足”之疑。

2.3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概述

2.3.1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概念和特征

税收优先权从属于税收债权，若欲对其进行梳理，首当其冲的，应当对优先权以及

税收进行阐释。

“税收，是依法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一种手段，其存在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公共职

能的实现①”其特征包括主体的特殊性、目的的特殊性、征纳行为的平等性和强制性、

无偿性等。主体的特殊性指的是其征收主体为代表国家实施征纳行为的税务机关；目的

的特殊性指的是其目的为实现国家公职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征纳行为的平等性和

强制性指的是对依法符合纳税要件的主体皆须进行强制、平等的征纳活动；无偿性指的

是与一般法律关系不同，纳税是纳税人的法定义务，国家不负担对待给付义务。优先权

则有狭广义之分。前者是指特定债权人依法对债务人的财产享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

后者相比前者，其范围更加广阔，将前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优先承租权、优先受偿权等

皆囊括在内。

综合上述之概念特征，笔者认为，税收优先权指当纳税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其

所负担的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时，税收债权享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其特征具体包括：

从属性、非特定性、非公示性、相对性等。从属性指税收优先权从属于税收债权，随其

产生、变更和消灭；非特定性指依据我国法律，税收优先权所指向的破产人的财产具有

非特定化的属性，且除有特殊规定外，税收优先权受偿范围可及于破产人全部财产；非

公示性指税收优先权一经产生，便可产生效力，无须进行公示；相对性指税收优先权并

非绝对享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效力。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下称破产法）第

132 条规定，若担保物权成立于企业欠税发生之前，则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性受到限制，

该担保物权依法应获得优先清偿。

①
张守文.财税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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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性质

对于税收优先权性质的认定，无论是域外还是我国，皆存在争议。如在日本，其理

论界趋向于将税收优先权的性质定义为独立存在，即税收优先权不依附于任何权利而存

在，而是有其自身的成立、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而我国学界对此问题亦有争论。其中“特殊效力说”主张税收优先权不附属于其他

任何权利而独立存在，同时具有使得税收债权能够获得优先得到清偿的效用；“清偿顺

位说”则否定税收优先权是一项独立权利，指出其需要依附于其他权利而存在。目前我

国理论界得到普遍认可的便是“清偿顺位说”。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

下称（税收征管法）第 45 条之规定，可见其采纳的是“清偿顺位说”。

此外，我国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税收优先权本质上为担保物权，两者皆是为了保证

其所依附的债权能够得到优先受偿而存在，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税收优先权与

担保物权也存在明显区别：追及效力及功能不同。前者指担保物权具有追及效力，而税

收优先权并不具有该效力；后者指担保物权具有为企业筹集资金、保障企业发展的功能，

而税收优先权则不具备该功能，其存在意义为保障国家税收征纳的正常进行。此外，二

者是否允许意定不同。担保物权的成立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税收优先权的设立

则具有法定性即只能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产生。基于此，笔者认为：税收优先权是一

种一般优先权，其与担保物权一样具有保障债权得以实现的担保功能。

2.3.3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第一，欠税。我国目前现行有效的税种共有 18种，依次为：“个人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车船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船舶吨税、环境

保护税、关税。
①
”其中由税务机关负责申报的欠税债权共有 16种即关税和船舶吨税不

在税务机关享有的欠税债权范围之内。税收优先权范围亦将此 16中包含在内。

第二，欠费。除了欠税外，欠费债权也为税收优先权之范围。欠费债权可分为由税

务机关负责征收的非税收入和税务机关代其他行政部门进行征收的各项非税收入。详言

之，前者可细分为文化建设费和正税之外的附加费，后者可具体划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此两可统称为“费”。此外，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依据
②
：基金、费应当由

税务机关依法以税收征纳的方式进行代征。因此，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对欠费债权进行申

①
王红云,赵永宁.税法与纳税会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

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关代征各种基金、费有关征缴入库和会统核算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1]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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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并参与破产清算，由其依法受偿，不必将其交给此类非税收入本来的法定征收机关

负责。

2.4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

2.4.1 领域法学理论

依据传统公私理论的划分，税法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且以税收法律关系为调整对

象，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其具备两大特色功能即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维护纳税主体合

法权益。而对于破产法的定性问题学界仍存争议，但大部分学者仍将其定义为私法。如

李永军甚至主张必须将破产法作为纯正的私法。对此，笔者认为，破产法以破产程序所

涉之债权债务关系为调整对象，就决定了很难将其划分为公法；同时，虽然破产法的立

法精神、适用规则等大多源于民商法，但单一简单的将其列入私法范畴亦有待商榷。主

要理由如下：破产法具体的规则制度虽然大多取自于民商法，但其并非是完全挪用，而

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如破产撤销权和抵消权等，此种改造带有明显的公私融合的

特点，在此种背景下，仍以传统公私理论对其进行划分，会出现征收层面上的冲突，且

随之司法实践的发展，各种冲突会愈发激烈。且破产法不同于私法上的自由自治，其具

有一定的强制性，必须以法院为主导。

因而，在税法领域中，以刘剑文教授为首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公私法的划分标准，

认为单一的公私划分标准已无法满足现行愈发常态化的学科之间的重合研究。领域法学

应运而生。而破产法中各债权的清偿顺位问题正好与该理论观念相契合。详言之：破产

法就如同一个博弈场，各部门法的理论、规则等汇聚于此；破产清算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的解决规则等可能在多部部门法之中有所规定，此类问题冲突的解决需要多领域、多学

科的知识支撑，若是无法从其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便无法公平高效的权衡各方权益，

进而解决此类问题。而领域法学理论则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2.4.2 税收债法理论

理论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争论不一。其中以“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

系说”两种学说为代表。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奥托·梅耶（德国）,其主张税收法律关系

中，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来源于国家享有的征税权，该权利由税务机关代为行使；且税务

机关基于此实施的行为本质上为行政行为。后者的代表人为阿尔伯特·亨泽尔（德国），

其主张税收法律关系即为金钱上的给付关系，但是此种金钱上的给付关系必须以法律为

基础，换言之，无论是国家的征税权力还是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皆必须经由法律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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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伴随着我国税收理论的不断进步，我国学者们渐渐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内涵并

不单一
①
”，前述两种学说皆不能清晰明了的阐述其实质，前者强调服从，换言之则为

税收的强制性；后者则强调义务，点明纳税是公民的义务。此二种学说皆从单一角度出

发，已然不能满足税收债权的实践发展。但若立足于实体法视角，税收债权的使用使得

私法上的债的定义等得以在税法中进行运用，此有助于税法制度内容的补足，进而完善

税收法律制度，使其愈加现代化。

此外，税收征管关系的成立，并不可能完全与私法领域的债相同。所谓债，“是指

特定当事人之间可以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
②
”税收之债虽然指的是代表国家的税

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金钱给付法律关系，但其与私法领域中的债是存在根本不同的。

如税收之债的成立、变更、消灭等皆须有法律作为依据，即具有法定性，当事人不能对

其做任何约定。该特点与私法之债中的意思自治形成鲜明对比。又如税收债权具有公益

性，即税收之债本质上带有代表公共利益的特点，换言之，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

外，税收之债适用特殊的税法原则如量能课税等，且征税必须保证公平，而私法之债则

无此要求。

若仅从税法本身进行考虑，前述税收债法理论已然足以为税法的适用和施行提供强

而有力的依据。但当将破产清算程序引入其中，便会产生诸多问题。前述原理强调税收

债权的公属性与强制性，若在破产领域亦如此强调，便会造成诸如税收债权和其他债权

的优先性如何确定；税收优先权是否及于滞纳金、费、基金等税收征管上的冲突。据此，

笔者认为，传统理论上中公私鲜明对立的思维模式正式造成此类税收征管上的冲突的源

头。

2.4.3课税特区理论

税，其本身即存在侵害纳税主体生存权之可能。基于此，王婷婷教授主张“无论

对纳税人课以何种税种，皆需以其赋税之可能性为基础，同时以其最低生活标准为底线，

不能侵害宪法赋予其的生存权③。”此即为“课税禁区”理论，该理论一经发表，便得

到税法学界诸多学者的肯定。但是，该理论仅对国家禁止征税的区域进行讨论，而并未

对国家可以进入但是征税时应当进行适时调整的领域进行阐述。如在破产清算中，破产

主体并不当然的丧失偿债负担能力，在此种情形下，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并未违背量能

①
施正文.税收债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221.

②
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8.

③
王婷婷.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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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税原则，也并未侵犯破产主体的生存权利。鉴于此，课税特区理论应运而生。

课税特区和课税禁区相对应，指的是税务机关可以进入但是必须谨慎进入的领域。

在此类区域中，相关税收法律适用规则应当进行适时调整，如对税收债权的具体范围、

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同时，税务机关在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之

际，应当根据特殊领域的不同，结合该领域的特殊情形，在立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条件

下，对征管的程序等进行有限的改良，寻求征税权的行使与该特殊领域之间的平衡。

破产清算，则为适用“课税特区”理论的特殊绝佳领域场所。第一，在破产清算程

序中，破产人已然陷入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严重困难的境地，此时若仍以正常的课税标

准对其进行赋税，便违反了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侵犯了破产人的生存权利。第二，当

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法院和破产管理人便会对其进行强制介入管理，在此种情形

下破产人的财产包括依据现有财产获得的收益等的归属皆已经发生变化，不再由破产人

单独享有，而是由全体债权人共同享有；相应的，此时对破产人的财产施加的任何负担

亦都将作用到现行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侵害到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将破产清

算程序作为适用“课税特区”理论的特殊领域，并非指完全豁免进入破产清算的企业的

纳税义务，而是强调应当基于其的特殊情况，在尊重现有的税收征管原则的基础上，对

现有的税收征管规则进行改良，借此对其进行特殊对待。换言之，即在破产法和税法之

间搭建规则互认的桥梁，进而达到兼顾税收债权的实现和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的目的。

相比域外其他国家，我国破产法施行的时间略显短暂，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所导致的司法实践所遇难题的日益增加，我国现行破产制度已然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

同时由于法律天然存在的滞后性，要求破产法适时更新并不实际，此时课税特区理论的

应用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课税特区自身亦并未完善，目

前税法学界也仅停留在理论本身进行探讨。同时，学界也认识到若是适用该理论也可能

带来其他问题如逃税等。但整体上，该理论作为目前解决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问题的

先进思想，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未能完全抹杀掉其在解决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问题具

有的优势；哪怕正如学者们担忧的那样出现操作不当引起避税、逃税问题，也能通过二

次处理即税务机关进行稽查后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解决。换言之，该理论能有效缓解破产

法与税法之间的规则冲突，为后期破产法规则或者是税法规则的细化提供基本的思路。

详言之：在解决破产清算中的涉税问题时，破产法和税法应当在互相尊重对方的立法精

神和立法规则的基础上，寻求双方规则互认的桥梁所在，而不应单一的认定自己所属的

具体规则就是正确的。如二者应达成共识：第一，破产法应当肯定税收债权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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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明确税收债权虽享有一定的优先性，但其本质上亦是破产债权，与其他参与到破产程

序中的债权并无本质区别，其行使规则应以破产法之规则为准，仅能在破产法对此无规

定的情况下，才能以税法或其他部门法的规则为依据。第二，税法应当认可并尊重破产

法这一课税特殊领域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即在对破产企业进行征税的同时，理应考虑到

该企业已然陷入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形，立足于自身税法原则，遵循破产法的

基本规则，对课税进行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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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收优先权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分析

3.1 税收优先权立法现状分析

我国对税收优先权之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恰时我国刚通过《税收征

管法》。并在此基础发布《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稿）。该讨论稿确定了“国税

优先原则”，强调中央税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这一原则的提出与当时施行分税制制度

且中央财政连年赤字的社会大背景相契合。在此背景下，优先保障中央税的有效征收，

能有效缓解宏观调控无力的难题。但若立足于分税制进行分析，简单激进的提倡国税优

先，而罔顾地税的征收，难以起到增加中央税收的效果，甚至可能起到税收收入减少的

反效果。国税优先原则缺乏理论论证，最终导致脱离实践需要。基于此，税法学界认识

到优先权并不适用于国地税之中，并开始搜寻适合税收优先权发展的领域。

此后，直至 2001 年《税收征管法》进行修订，税收优先权制度才在我国法律得到

明确肯定。但《税收征管法》并未对税收优先权的含义进行认定。税收优先权制度的正

式确认在 2005 年，该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复函
①
，并在该复函中强调税收具有优先权，

无论拍卖行为是纳税人的意思自治行为，还是法院介入的强制执行行为，拍卖所得财产

皆应当依法进行纳税；同时确定人民法院应该协助税务机关就拍卖收入进行税款的征收。

查阅我国法律规定可知。税收优先权主要存在于《税收征管法》第 45 条和《破产

法》第 113 条之中。前者指出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且在特殊情况下优先于担保

物权；不同于税收征管法直接点明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债权等的方法，后者则是通过

明确受偿顺序来点明税收债权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依据该规定，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效

力弱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等受偿。

此外，我国相关税收法律中关于税收债权的申报主体的归定可谓是最为详细的：第

一，主管税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

第 50 条规定：当纳税主体进入破产程序时，在清算前应通知其主管税务机关税收债权

的申报主体为破产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但对何为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如何确

定的问题并未进行定义。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主管税务机关是在税收征管环节中的概

念，不宜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税务稽查机关。笔者查阅相关法律，发现仅在《税务登记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7号公布，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6 号和第 44 号修改）中

有类似规定：登记的主管税务机关必须是县级以上的税务机关，其负责税务的设立、变

①
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国税函[2005]8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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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等。然而这也只是明确了税务登记的主管税务机关，并不能解决何为、如何确定

主管税务机关的问题。笔者认为，主管税务机关并非固定唯一且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认

为如何确定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取决于税种以及业务性质、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就以

税种为确定主管税务机关的观点，笔者持否定看法：税种是用来区分负责征管范围的是

国税机关还是地税机关，但随着机构改革、国地税的合并，这种区分方法已然无意义。

就业务性质而言，涉及许可、登记等情况时，主管税务机关为县级税务机关；其余情况

下，也可以包含县级税务机关下属的税务所、税务分局。从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角度看，

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指的是注册地的县区税务局或者税务所，而对于一些特殊的、大

型的企业来说，其主管税务机关可能是税务局的直属分局。第二，税务稽查机关。《税

收征管法》第 14 条对税务机关进行明确划分即各级税务局和分局、税务所以及依据国

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实施细则》则进一步细化，指出前述所指

的“据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应为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从

如上规定的机构设置来看，稽查局本质上为税务局下设的一个部门，其职责在于查处税

收违法案件，如偷税、骗税、抗税等。但是经由我国《税收征管法》以及《实施细则》

的赋权，其成为具有法人资格、可以自己名义以对外做出行政行为的税务行政机关。

纵观我国税收征管法律体系，我国实行的是征收、管理、稽查相互分离的征管模式，

征收和管理由税务局及其税务所、税务分局负责，稽查有稽查局负责。依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3]124号）规定，

基层税务机关负责对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的日常检查处理；而稽查局则负责违法案件的

办理。此外，“专项检查部署由稽查局负责牵头统一组织
①
”。据此，除了省税务局的

稽查局外，其他税务稽查局不仅负责偷税、抗税等案件的办理，还负责查处其他类型的

税收违法案件，如发票违法行为，扣缴义务人未履行代扣缴义务。详言之，如果稽查局

查处税收违法案件并做出补税、罚款等处理决定后，检查对象进入了破产程序，此时的

“欠缴税款”和“欠缴罚款”，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正常申报但未缴纳形成的欠税。

同时，既然相应处理决定如补税等是由税务稽查机关做出而非主管税务局做出，那么税

务稽查机关在企业破产的时候也可以代表国家主张税收债权。

3.2 实现税收优先权的实体性限制

3.2.1 税种类别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①
徐孟洲,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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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前述新公告之规定，破产清算程序中税务机关可向破产管理人进行申报的税收

债权范围包括企业所欠税款、滞纳金等。据此可看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企业所欠所有

税款是不分种类进行一次性全部申报的。而此种不分种类一刀切的申报方法所导致的税

款征收数额无疑是巨大的。此正是导致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冲突愈发激烈的原因之一。

下面，笔者将结合优先性与税种的不同进行分类介绍。

第一，增值税、所得税等。自我国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全面施行营改增至今，增值

税与所得税等税种在我国税收征管中占比越来越大。此类税种也成为了我国税收收入中

占比最大的部分。同理，在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企业所负纳税义务中占比最大的亦为

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然而当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说明其经营财务状况已然陷入困

境；此时，若仍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将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款的征收纳入税收优先权的涵

盖范围之内，无疑是对破产财产进行巨大分割，侵害了普通债权人的清偿权益。

第二，非税收入。我国税务机关负责对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进行征收，前者即指税

款，后者指的诸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两项教育费以及附带征收的包括行政事

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在内的费。

依据国家税务局国税函〔2011〕137 号之规定，在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这类

费也可以进行申报即将该种费作为税收债权进行处理。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8〕

53 号文件之规定，对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债权，应当对其性质进行界定，区分公私

属性即私法属性的债权应当优于公法属性的债权。换言之，非税收入不属于税收债权，

应将其置于普通债权之后进行清偿。但是根据前述新公告，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申

报范围包括教育附加等费，并享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效力。此亦为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的

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将非税收入纳入税收债权的申报范围之内，无疑是赋予其税收优先

权即获得优先清偿，这将会进一步减少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

第三，返还出口退税的请求权。在进行后续讨论前，笔者需要指出，本文所指之返

还出口退税的请求权，专指企业于破产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以诈骗形式骗取的由税务

机关代表国家退还的出口退税税款。在此种情形下，国家不仅享有请求破产企业返还此

类税款的给付请求权，同时就该破产企业的骗取行为还享有请求其支付相关罚款的请求

权。

司法实践中，破产企业税务主管机关皆将此被骗取的出口退税款纳入税收债权之中

进行申报，认为该笔税款依附于破产企业的纳税行为而存在，本就属于国家财产；破产

企业的骗取行为是对国家财产的侵吞，故而应当将其依法进行优先清偿。然而其他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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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认为该笔税款之所以被骗取，乃是因为税务局自身的疏忽，若将因税务局之疏忽所

产生的出口退税请求权税款纳入税收债权的优先权范围之内，无疑是将税务局自己的过

错强行负担于全体债权人之上，由全体债权人对税务局的过错行为进行承担，此侵犯了

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四，绝对优先性：新生税收。本文所讨论的新生税收指破产管理人在进行破产清

算的过程中因实施特定行为而依法产生的税款。此类税款主要包括三种即破产管理人出

于增加债权人可获清偿额度的目的，且以因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中断交易的对方当事人

为交易对象而实施的交易行为所产生的税款、与经营无关的税款如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以及破产管理人因对破产财产进行处分所产生的税款。

本文所述之税收债权的优先权仅指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所产生的税收债权的优先权。

由于新生税收产生于破算清算的过程中，故而并不能将其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认

为，新生税收本质上为共益债务，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增加破产企业之财产，借此保护各

方破产债权人之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新公告也对新生税收的缴纳进行了明确规定，

但其并未明确指出应当将新生税收作为何种债务进行缴纳。

3.2.2 惩罚性税金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第一，税收滞纳金。对于税收滞纳金于破产清算程序中是否属于税收债权并享有优

先性之问题，我国法律规定不一。我国税务总局主张税收滞纳金本质上属于税收管理，

理应将其认定为税收债权之组成并随之一同进行征管。比照我国其他如复议前置等税收

法律条文，税收滞纳金确实是与纳税主体所欠税款一同进行征管。从该角度看，税务总

局之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最高法对此则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规定：税收滞纳本质

上属于企业所欠税款产生的利息，于破产清算程序中不具有优先性，视为普通债权参与

破产财产的分配。上述争议在新公告出台后得以平息：税收滞纳金的优先受偿性与普通

债权一样。不可置疑的，新公告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但其采

取一刀切之方式将税收滞纳金划分为普通债权，并未对税收滞纳金本质即属于利息还是

惩罚性税款进行界定。

理论界对此也存在争论：若是依据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方式，当企业拖欠税款的状态

长达数周数月甚至是数年时，税收滞纳金的计算利率将远远超过我国银行的同期贷款利

率，此时企业所应缴纳的税款（含滞纳金），已然明显超过税收滞纳金设立的初衷即对

欠税人进行惩罚警示。若此时将该笔滞纳金列入税收优先权范围之内，将其作为普通债

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无疑是将对破产企业的惩罚效果作用于全体普通债权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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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可获受偿额进行侵吞。

第二，税收罚款。毋庸置疑，税收罚款实质上是行政处罚，是带有惩罚性目的金钱

惩罚措施。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督促其及时纳税。我国对

于税收罚款性质的定义并无争论，相关法律规定也基本能做到统一，故笔者在此仅做简

单介绍。

2002 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否定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将其从破产债权之中进行剔除，认

为其不具有清偿资格。同年，国家税务总局也做出批复进行回应：税款和基于税款产生

的滞纳金享有有现货的清偿的地位；此外，2018 年最高法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税收罚款

不具有优先受偿性，其受偿顺位在普通债权之后；最后便是新公告，新公告虽然将罚款

列入了可申报范围之内，但其并未将税收罚款规定为普通债权。可见其还是肯定最高法

纪要的做法，将税收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处理。

第三，追缴偷税税款。偷税是指纳税人违反税收征管法相关规定，使用欺骗、隐瞒

等非法手段逃避纳税的义务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不缴或者少缴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依

据我过《税收征管法》之规定，纳税主体实施偷税行为的，由其对应的税务主管机关负

责查处，即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对应纳税款和因此产生的滞纳金进行追缴并处以罚款。

据此可知，在偷税情况下，主管税务机关所享有的税收债权及于纳税主体偷逃的应纳税

款和基于产生的税收滞纳金、带有惩罚目的的罚款。

其中对于滞纳金和罚款的争论笔者已在前文进行阐述，故此不再多做赘述。此中争

议较大的是纳税主体应纳而未纳的税款是否享有税收优先性。我国法律对此未做出明确

规定，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应享有税收优先性和应当享有优先性的对立观点。笔者认为纳

税主体应纳而未纳的税款应当区分主管税务机关是否于破产申请受理前积极进行追缴，

若税务机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向企业进行追缴，说明其积极行使权利，理应承认该笔税

款的优先性；反之，则否定该笔税款的优先性，将其列为普通债权。

3.2.3 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受偿额度做出规定，即在此方面存在空

白。我国学界对此的研究也极少。

在此种情形下，只要是欠税欠费款项，皆可以纳入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之中。若

企业于申请破产之前进行了一系列交易，并由此产生欠税欠费和非税收入以及因未及时

缴纳税款而产生税收滞纳金等，具体如增值税、所得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

将上述涉及的所有税费总额度进行汇总，其数值将是巨大的，同时该总额又因被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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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权所涵盖，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在企业已申请破产的背景下，税务机关将总额进行

申报并要求优先清偿，无疑是对全体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产生国家与人民争夺

利益的混乱局面。

3.2.4 纳税担保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依据新公告的相关规定，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款的征收，可以适用破产法中关于别

除权的规定且可以适用有关纳税担保的规定。然而，我国担保制度并不完善，其仍存在

诸多争议与问题。如保证人限制过多和担保范围窄、共同和混合担保制度缺失、担保变

更制度缺失等。此些问题若不进行解决，既影响纳税人设置担保的积极性，又影响破产

清算程序中税款的征收。

第一，关于保证人限制过多之问题。依据我国纳税担保试行办法（下称办法
①
）第 8

条之规定，可以设置担保的情形如下：第一，担保人总财产额度至少要达到所欲担保的

税收债权之数额的两倍；第二，可任意处置的财产总额度需超过所欲担保的税收债权之

数额，且对应财产不得负有担保物权。除此两种情形外，其余情形不可设置纳税担保，

这便极大的限制了可进行纳税担保的债务人或保证人的范围，不仅不利于纳税担保的施

行，亦不利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税款的征收。

第二，关于担保范围窄之问题。依据办法第 3条之规定，可细分为主管的税务机关

认为债务人有逃税行为、纳税人离开我国境内、申请行政复议的纳税争议等三种情形。

由此可见，此三种情形皆为税务机关占据主导地位，并未考虑纳税人积极主动的情形，

且担保范围亦过窄。在此种情形下，若欲以纳税担保的方法来保证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

权能够获得优先受偿的序位，笔者认为既应当放宽保证人的范围，亦应当弱化对设置纳

税担保的条件限制，借此激发债权人主动提供纳税担保的积极性。

第三，关于共同和混合担保制度缺失之问题。依据办法相关规定，我国纳税担保包

括抵押质押和保证。据此可见我国法律并对共同和混合担保进行规定，此便导致可提供

担保的人和可进行担保的财产范围过窄，既影响税款的征收，也影响破产清算中税收优

先权制度的施行。

第四，关于担保变更制度缺失之问题。笔者查阅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现我国法律

并未对纳税担保变更制度进行规定。然而，保证人的保证能力并非一如既往，其能力可

能由于经济情况的下降而受到影响，在此种情形下，税务机关无法可依即没有相应的法

律可作为其请求保证人变更担保的依据，此便可能影响到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可通过别

①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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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的行使而获得的优先受偿的额度。

3.3 实现税收优先权的程序性限制

3.3.1 税收债权申报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依据《税收征管法》第 50 条之规定，参与企业破产清算程序的税务机关应当为主

管该破产企业税款征收的税务机关，但其并未点明该税务机关如何参与清算，且亦未点

明该税收债权是否需要申报且应当由谁进行申报。针对此问题，有学者立足于传统的公

私法划分理论，主张税收债权为公法之债，可直接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也有其他学者

立足于破产法第 48 条未将税收债权罗列为不需要申报的债权的规定，主张“税收之债

属于与其他参与破产分配的债权一样，皆为破产债权所涵盖，便应当依据破产法进行申

报，未经申报，不得参与破产分配。
①
”

此问题在新公告施行之际便得到解决，该公告第 4条指出税收债权理应进行申报，

其申报主体为税务机关，且应当在破产公告的申报期限内进行。

然而，该公告仅规定由主管的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未区分不同性质的税款和不同

地区的税款应该由谁进行申报。如现今国地税已然合并，又应当依据何种方式来区分谁

为申报主体；又如不同税种的申报，税种不同，计算等方式皆不同，若是负责申报的税

务机关不熟悉该税种，其申报有可能出现税款出错、降低申报效率等问题；再如不同地

区的税款申报，各地区的主管税务机关皆有权限进行申报，若是不明确由谁进行申报，

则各税务机关可能出现相互推卸责任或者多个税务机关一同参与申报等问题。据此可见，

该公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谁参与申报的冲突。

3.3.2 税收优先权期间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我国法律并未对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期间做出具体规定即在此方面存在制度缺

失的情形。

在此种情形下，只要是欠税款项，无论其发生于何年何月，皆可以纳入破产清算中

的税收债权之中。若欠税发生于多年前，则多年累计的欠税总额度无疑是巨大的；此外

若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将该笔欠税总额度以及因此产生的税收滞纳金进行申报，

这对破产人破产财产将是一个极大的分割，无疑是在损害全体普通债权的利益。同时也

使得国家陷入了“与民争利”的尴尬局面。

3.3.3 破产清算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①
熊伟.作为特殊破产债权的欠税请求权[J].法学评论,2007(05):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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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破产法第 31 条之规定，若破产企业于破产申请受理前的特定期间内为本无担

保的债务设立担保，则破产管理人享有撤销权。对此，我国税法学界引发了税收担保是

否可以撤销的争辩。

依据我国破产法规定，破产撤销权的构成包括债务人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债务人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生于破产申请受理前的 1年和 6个月之内、破产管理人于期限

内行使该权利等三个要件构成。据此可知，我国破产法对破产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并未明

确规定债务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恶意。然而我国理论界对此争议颇大。代表性观点主要包

括三种：第一种观点主张破产撤销权只需满足前述客观要件即可成立并行使。第二种观

点主张需要对债务人是否具备主观上的恶意进行考察，即确认债务人实施个别清偿等行

为时是否具备侵害债权人权益的主观恶意。第三种则主张应当区分债务人实施的行为是

有偿行为还是无偿行为；前者要求债务人主观上须具备损害债权人权益的恶意；后者则

对债务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在所不问，亦即只要债务人于特定期限内实施了无偿行为且

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破产管理人便可行使破产撤销权。

鉴于我国纳税担保撤销制度缺失，以及上述理论的争论。我国学者对纳税担保是否

能够被撤销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税务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不存在与债务

人进行串通的可能性，即税务机关主观上不可能存在恶意，故而纳税担保一经设立，便

不可撤销。第二种观点主张只要符合破产法关于破产撤销权行使的规定，则无须对债务

人是否具备主观恶意进行考察，都应当对该纳税担保进行撤销。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上述学界观点的多元化，导致法院在针对此类问题进行判决时

难以做出抉择；又或是及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不服而频繁上诉；不仅严重延缓了破产

案件的审理进程，还不利于我国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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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域外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经验启示

4.1 英美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1.1 美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依据美国破产法规定，只要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产生的所有债权，无须进行类别区

分，皆属于破产债权，具体包括担保债权和无担保债权；同时，其通过法律明文规定，

将担保债权细分为法定、司法和协议三大类担保债权。其中的法定担保债权，便将税收

债权涵盖在内。

此外，美国税法对税收债权的清偿顺位亦进行了明文规定，即税收之债在参与破产

分配的债权中为列第七，只有序位在其前的债权才享有比其优先获得清偿的地位，在其

后之债权仅能在其获得足额清偿后才可就剩余破产财产参与破产分配；除此之外，美国

破产法还强化了对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得征收，规定此些税种在符合法定要件时，可进一

步转化为法定的担保物权，并依法享有绝对的优先受偿地位。美国此部分规定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税收债权的获偿率。

4.1.2 英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英国破产法对税收优先权的有限性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英国破产法第将公司、自然

人所负债务中何种债务理应优先受偿进行了明确规定，并通过表格的摆列将所有优先债

权进行了排列；其中税收债权的优先债务即可优先受偿的税种主要列举在类别一、二和

六。

此外英国破产法还将税收债权与社会保险计划、职工报酬列为同等序位，借此保障

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同时，该法 328 条还明确了破产费用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并对破

产清算中的各优先债务之间的清偿顺序进行了规定，据此可看出，在众多破产优先债权

中，破产公益费用享有当然的优先获得清偿的地位。还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增值税等税收

债权只有成立于在特定期间的前六个月内，才能就破产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借此

对税收优先权的优先效力进行限制。

4.1.3 澳大利亚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对于税收优先权制度，有别于其他国家或保留或修改的做法，澳大利亚破产法对税

收优先权制度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即将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进行全部废除。

早前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在澳大利亚破产法中具有极高的优先受偿地位，但随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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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界的知识的不断更替，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制度在澳大利亚逐渐受到质

疑。随后在其国家法律委员会的提倡及主导下，澳大利亚于 1993 年对其破产法进行了

全面革新，同年颁布并施行《破产法修正法案》，明确废除税收优先权制度。究其原因，

主要为澳大利亚理论界认为若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性通过法律进行肯定，则会对其他各方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减少他们的受偿数额；相比之下，此部分应收税款的征收

与否对国家来说影响极小，与其征收，不如让利于民。但是，其亦通过建立其他制度来

保障税收收入如董事个人欠税责任制度；该制度将欠税债务划分为董事之责任，且强调

为个人责任；即税收债权由董事以其个人财产进行清偿。此制度在笔者看来，既可以督

促公司管理层自主积极的进行纳税申报，进而保证税款的征收；也保障了参与破产清算

的其他债权人之利益。

4.2 大陆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2.1 德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德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随着其国情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在其 1877 年颁布并施行的破产法中得到确认，该法

强调税收债权具有绝对的优先获得清偿的效力。此后直至 1994 年破产法修改才有所转

变即税收债权不在享有绝对的优先受偿地位，而是作为普通债权获得清偿。“这一决定

并不是出于冲动或者跟风行为，而是德国在根据当时国情以及经济状况，在经过长时间

的讨论之后做出的，这一做法体现了德国当时倾斜性地保护普通债权人的权益，与以往

的观点不同，公共利益不再绝对性的高于私人利益。虽然德国的确体现出了对私人利益

的保护，但并没有直接否定税收债权的法理定位，也就是税收债权属于公法债权。
①
”

此外，德国还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联合工会、劳动者，建立劳动者专项保护基金，借

此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笔者认为，德国废除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做法短期内可能对于国

家财政的收入有所影响即短期内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减少，但若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角度出发，则其做法不仅不会造成税款的流失，反而会提高企业自身的纳税积极性

和申请破产的积极性，进而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4.2.2 日本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日本对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优先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其于 2005 年颁布并施

行的破产法之中。详言之：

①
邓燕婷.破产企业税收债权法律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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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法律中明确承认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日本破产法明确规定，税收债权享

有绝对的优先获得清偿的效力，该权利不仅无须与其他债权一般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

且可直接随时获得足额清偿。在破产企业的众多破产债权之中，税收债权具有极高的优

先获得清偿的地位，其优先受偿效力仅次于担保债权。然而，日本理论学界并不全然认

可此种做法，部分学者认为过分强调财团债权的优先地位不符合日本现今经济发展乏力

的经济困境。他们指出当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其经济实力已然陷入困境即其全部财产

不足以清偿其所负担的全部债务；此时若仍赋予税收债权绝对优先受偿效力，无疑是对

破产企业仅存财产的巨大分割，此将导致其他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同时不利于

国家摆脱现行的经济困境。

第二，建立二次纳税制度保障税款的有效征纳。此种义务发生在破产清算完结之后。

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若破产人财产在经相关税务行政部门依法审查后，被认定为不足以

足额缴纳或部分缴纳所欠税款，可通知第二义务人来履行税款的缴纳义务。第二义务人

是指破产企业受让人、无偿受让人、共同经营着等具有特殊联系的人。

第三，建立欠税清理制度来保障税款的征收。该制度明确规定，若破产企业逾期未

履行其纳税义务，则主管的税务机关便依法采取诸如查封、折价、拍卖相关财产等的强

制措施，进而保障税款的征纳。此外，日本税法学界认为不应当因税种的不同而对他们

的优先权进行区分，而是应当根据税收义务发生的时间来确定他们各自的优先受偿顺位，

保障税种之间的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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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完善

新公告尚未出台之前，在解决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大部分

法院偏好于通过对担保债权和税收债权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判断，来决定二者优先

受偿地位的排序。此举对于加快破产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我国理论学

界，有部分学者基于税收优先权理论基础的薄弱以及其对破产法法益造成侵害的理由，

认为税收债权优先性应当劣后与担保物权；此两种观点完全对立，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

法官说理难、判案难的困境。虽说新公告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争端，但若一直

按照新公告之规定通过强制执行等方式来保障我国税款的征缴，不仅不利于公司正常的

经营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稳定。因而笔者认为，为了破除此困境，可以

从纳税申报、纳税担保、税务公职律师等制度上进行考虑。

5.1 破除税收优先权实体性限制的完善方案

5.1.1 税收优先权税款范围的细化

破产法颁布的初衷在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其存在的目的便在于保护各债权人

的利益，降低其损失，协助企业退出市场，稳定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然而，现今

我国司法实践种普遍存在一种国家“与民争利”的现象，即税务机关一经发现企业申请

破产，便集中精力对其所欠税收债权进行整理，并就该债权进行申报，因而分割掉大部

分破产财产。

正如前文所述，税收债权中的税种、费等并非当然的具有优先权。依据我国目前法

律的规定，税收债权主要包括：欠税和欠费两种。笔者认为，应当对此二者进行再度细

化。

第一，税收优先权地位的限制：以增值税、所得税等为例。对此类税费的税收优先

权进行限制。详言之，在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企业所负纳税义务中占比最大的亦为增

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然而当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说明其经营财务状况已然陷入困境；

同时，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少税务机关怠于督促企业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情形。

在此种情况下，若仍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将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款的征收纳入税收优先权

的涵盖范围之内，无疑是在对“睡在权利上的人”的认可，即违背了法律创立的初衷，

又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

故而笔者认为应当将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税款的征收进行限制，如对此类税收债

权的成立时间进行限制如限制再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3个月内，既可以起到督促税务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研究

28

关积极行使督促纳税人缴纳税款的作用，也可以减少因税务机关的集中申报而对破产财

产造成的大额分割。

第二，否定税收优先权的地位：以非税收入为例。鉴于前文笔者已对非税收入的基

本含义等进行介绍，故在此便不多做赘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8〕53 号文件之规

定，对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债权，应当对其性质进行界定，区分公私属性即私法属

性的债权应当优于公法属性的债权。换言之，非税收入不属于税收债权，应将其置于普

通债权之后进行清偿。但是根据前述新公告，税务机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向破产管理人

将进行申报的债权理应包括欠费如教育附加等，且此部分欠费债权享有税收有的清偿的

效力。基于此，笔者建议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应当对非税收入和税款进行明确区分，否

定非税收入的税收优先权属性即非税收入劣后于普通债权获得清偿，借此降低税收债权

的申报额度。

第三，普通债权：出口退税债权。出口退税之基本性质前文已然有所介绍，笔者在

此不多做介绍。针对该笔退税，笔者认为对于企业骗取退税款项的基本属性之认定，决

定了其是否能被税收优先权所涵盖。此类情形中，破产企业基于诈骗之意取得该款项，

其并无真正的“商品出口行为”。概言之，无商品出口行为，何来退税之说？其行为本

质上是对国家财产进行的诈骗，同时基于金钱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国家已丧失对该笔退

税款的占用权，但因此享有请求破产企业返还此类税款的给付请求权。即国家对该企业

享有的是债权乃是普通债权，并不能享有优先性。

第四，劣后受偿：税收滞纳金、税收罚款。如前所述，税收滞纳金、收税罚款等皆

带有惩罚目的，若将此部分带有惩罚目的税收债权纳入税收优先权范围之内，无疑对将

对破产企业的惩罚作用于全体债权人之上，由全体债权人共同负担其该法律后果。

然而当破产企业进入清算程序后，其财产权属已经发生变化，此时若将带有惩罚目

的的滞纳金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则此种惩罚将会由全体普通债权人一同承受，已违

背了税收滞纳金、税收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设立的初衷。目前我国学界对此的代表性观点

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主张承认滞纳金的惩罚性本质，否定其优先性，借鉴域

外国家之经验，将其受偿顺序置于最后；第二种观点主张税收滞纳金划分为利息部分和

惩罚目的部分，针对利息部分即未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部分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对

于带有惩罚目的的部分则置于普通债权之后清偿；第三种观点主张将税收滞纳金进行细

化的难度较大，仅需遵循新公告之规定将税收滞纳金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即可。

笔者认为，新公告之规定虽然维护了普通债权人之利益，但其维护有限；且随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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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公司的新旧交替的状况只会愈发激烈，若长期以往将会打击普通债

权人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故而借鉴域外国家之做法对税收滞纳

金之规定进行完善是可取的。可以考虑建立劣后债权制度，将税收滞纳金、税收罚款等

带有惩罚目的的税收债权定性为劣后债权，否定其优先性，借此表明国家不“与民争利”

且积极扶持企业发展的决心。

5.1.2 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和期间的细化

由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和期间二者同时依附于税收债权而存在，虽然

期间从本质上来说不属于实体性程序，但笔者为了不在后文造成重复性赘述，便在此部

分进行统一阐述。

笔者认为若欲解决此类问题，可以吸收下域外国家的一些经验，对纳税人产生纳税

义务的期间、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税收优先权的受偿额度进行强制性规定，借此强化

对破产清算中各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如吸收英国对期间采取严格限制的做法：规定享

有优先权的税款应在程序开始前的 6个月或一年之内；又可以借鉴美国相对宽松的期间

限制制度：承认各税种之债权享有优先受偿地位，同时对各税种之债的成立时间进行限

制，如所得税之债的成立时间以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基点往前推算 3年，关税则往前推

算 1年等。

此外，依据我国《税收征管法》之规定，税务机关对欠税税款，依法可以无限期进

行追征，直至收缴入库。可见我国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没有期间上的限制。然后司法实践

中存在税务机关在企业经营状况正常时怠于向其追缴欠税，而在其申请破产后便积极行

使征税权的现象。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此种行为进行惩戒，即如上所述，

将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优先权进行限制，把享有优先权的税收债权的发生时间定义在

破产申请前 1年内。其余时间产生的税收债权，皆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

5.1.3 纳税担保制度的完善

由前文所述可知，目前我国纳税担保体系存在共同担保制度缺失、混合担保制度缺

失、担保变更制度缺失的情形。

第一，纳税担保范围的完善。笔者认为担保范围的完善可以从试行办法的第 8和第

9条入手。即放宽对保证能力和信誉的限制。详言之，在保证能力方面，应当允许破产

企业可以联合其他保证人进行担保。对于纳税信誉，笔者认为不应盲目以纳税信誉作为

评断标准，其并不能真实无误的反应担保人的缴纳税款的能力；而是应当将纳税人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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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作为衡量标准，纳税人资产充足且不存在财产限制的，可以允许其进行担保；且

“不应当扼杀纳税人主动提供担保的积极性，而是应当允许纳税信誉评级较高的破产企

业主动提供担保。
①
”

此外，还应确立共同担保制度和人保物保共存制度。我国民事担保制度对此的规定

十分细致，且已得到司法实践的验证。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引入到我国的纳税担保制度中

来，解其弥补我国纳税担保制度在共同担保和人保物报规定上的缺失；既扩大了保证范

围，同时又因担保的增加保障了税收债权的受偿。

第二，纳税担保实体的完善。纳税担保实体的完善主要包括纳税变更和担保期限的

完善。具体如下：纳税担保变更的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会停歇，这也就说明了纳税

担保一旦成立，作为担保财产的物等就时刻的处于市场经济的涨跌影响下，当担保财产

价值总额由于市场经济的波动而有所减少甚至是大幅度减少时，其此时所具有的担保能

力已然相对应的有所降低甚至是大幅度降低，这就将影响其所担保的税款的有效清偿。

故而此时应当允许纳税人变更担保，即更换担保财产，或增加其他担保进行补足；借此

来所担保税收债权的清偿。

第三，担保期限的完善。前述试行办法第 12 条仅对保证期间和履行期间做出规定，

并未规定若纳税人未在此其期限内缴纳税款后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此外，撇开未规定

法律后果不谈，此两期限规定相比民事制度的期间规定显得较为短暂，应当予以一定的

延长。如将保证期间与履行期间皆延长至 90 日，借此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5.2 破除税收优先权程序性限制的完善方案

5.2.1 税收债权申报制度的完善

依据新公告之规定，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摒弃“睡在权利上”的恶习，积极行

使法律赋予的征税权，在法定期限内主动申报税收债权并参与到破产清算程序当中。然

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中不少因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未收到破产债权申报通知而未进行税收

债权申报的情况。

我国《税收征管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应当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进

行报备，但若破产企业存在刻意隐瞒账目、账目不明甚至是出逃的情形，法院及破产管

理人便根本无法从中得知该企业的真实信息，进而导致将税务机关排除在债权人范围之

外，导致主管税务机关没有及时也无法依据该企业的真实信息进行相对的税收债权申报，

①
胡兵.纳税担保制度的完善[D].江苏:苏州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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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申报，有何来税收优先权之行使？值得肯定的是，温州地方法院为解决此困境

做出了自己的对策：即无须审核企业账目上是否具有欠税情况，只要企业进行破产申请，

便将其主管税务机关列为破产债权人并进行通知。该方法省时省力，值得借鉴。

第一，明确税务主管机关、税务稽查机关为税收债权的申报主体；且规定多税务机

关参与债权申报时由其共同上级进行指定。新公告明文确定破产企业税务机关可以进行

税收债权的申报，但其并未就此进行划分。由前文可知，我国税务机关可分为税务主管

机关、税务稽查机关和海关，此三机关职责各不相同，其中税务主管机关负责日常税款

的征缴，稽查机关则负责税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如偷逃税、骗取出口退税等。我国司法实

践中也存在税务稽查机关参与破产清算并得到法院认可的情形。

此外，若破产企业属于跨区域经营如跨市甚至是跨省经营时，就会出现存在不同的

税务主管机关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此些税务主管机关主体皆适格，但若均允许他们

一起进行申报，将会影响破产清算程序的进行。

故而笔者认为，我国《税收征管法》应当将税收债权明确规定税务主管机关和税务

稽查机关；且对于跨区域经营所导致的税收债权的申报问题，应当明确由所有享有税收

债权的税务机关的共同上级进行指定。原则上应当由破产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处进行

申报。

第二，完善税收债权申报程序。我国《税收征管法》规定相关税款的日常缴纳由纳

税义务人主动进行。相关税负的具体信息如税种、数额等皆由税务稽查机关进行监管。

因此，若参与申报的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其便不能准确无误且及时的掌握纳税义

务人的纳税信息，若纳税义务人刻意隐瞒甚至是偷逃税，那主管税务机关便可能短期内

无法查明相关具体纳税信息而错过申报。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由破产管理人根据纳税

人提供的账目将纳税人的相关纳税信息如欠税等进行整理，而后依据该整理的材料通知

税务主管机关，最后再由税务主管机关依据该材料的欠税信息等确定税收债权的具体内

容。

5.2.2 否定破产清算中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

笔者赞同前述第一种观点即税务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不存在与债务人进行

串通的可能性与恶意，故而纳税担保一经设立，便不可撤销。

由前文所述可知，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纳税担保排斥债务人主导，只能由税务机关提

出。且由于税务机关不具有也无法具有主观恶意，故而纳税担保于法不应当撤销。否则

若是赋予破产管理人撤销破产企业与纳税机关协议设立的纳税担保，这无疑是对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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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关权威性、公信力的否定，将会极大打击国家公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正

形象，甚至引发社会混乱。

此外，税务机关还享有通过强制执行来保障税收收入的权利。在此种情形下，通过

强制执行来进行税款征收的个别清偿行为又可否撤销？若可以，则直接影响到税收优先

权优先受偿额度的大小。针对此问题，我国司法解释
①
规定：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进行的

个别清偿有效，无须进行撤销。同时，该司法解析亦指出，若债权人主观上存在侵害全

体债权人的恶意，则债务人对其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无效，破产管理人依法可行使撤销

权。但如前所述，税务机关并不存在主管恶意的可能，故而其与债务人达成的个别清偿

的依法有效；但当债务人进入清算程序中，强制执行应马上中止并解除就相关财产所采

取的保全措施。

5.2.3 构建破产法和税法之间的互认规则

破产法设立的初衷在于对全体债权人进行平等公正的保护及规范我国市场退出秩

序与机制，然后税收债权优先权所面临之困境，使得其初衷的在逐步弱化。正如笔者前

文所述。破产清算领域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合领域，该领域充斥着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

及各债权人之权利需求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大多是不同的，有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如

果想要形成一定的法律体系来系统化地规范破产法律关系，就要处理好各个法律与破产

法之间的关系。
②
”税收优先权所需要解决的是《税收征管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冲

突问题，具体如前文所述的申报主体问题等。欲要解决此二者之间的理论冲突，减少因

此产生的实际纠纷，就需要在税收优先权制度与破产法之间做好衔接。

前文所述之“课税特区理论”便为二者的规则互认提供契机。即将破产企业划定为

国家征税权可以进入但是应当谨慎进入的领域；对其税收之征管应当以量能课税原则为

指导，而不应以正常企业的征纳标准于对其进行税收的征纳；同时对其经济状况进行分

析，按照其实际的经济能力进行税收的征纳。

笔者需要强调的是，遵循量能课税原则，并非是指要求税务机关放弃对破产企业所

享有的税收债权，而是要求税务机关在尊重破产法立法精神与规则的同时做出适当让步，

如积极申报债权、尊重破产法对相关清偿顺位的规定等，而非强硬的行使公权力进行税

款的征纳。

概言之，在解决破产清算中的涉税问题时，破产法和税法应当在互相尊重对方的立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

②
龚伟.税法中的利益及其平衡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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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和立法规则的基础上，寻求双方规则互认的桥梁所在，而不应单一的认定自己所

属的具体规则就是正确的。如二者应达成共识：第一，破产法应当肯定税收债权的有限

性。即明确税收债权虽享有一定的优先性，但其本质上亦是破产债权，与其他参与到破

产程序中的债权并无本质区别，其行使规则理应依据破产法的一般规定，仅能在破产法

相关规则确实的情况下才能从税法或其他部门法中寻找依据。第二，税法应当认可并尊

重破产法这一课税特殊领域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即在对破产企业进行征税的同时，理应

考虑到该企业已然陷入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形，立足于自身税法原则，遵循破

产法的基本规则，对课税进行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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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为了强化对破产清算中各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健全市场退出机制、保障税收征纳，

健全完善税收债权优先权制度刻不容缓。虽然目前该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已然显现颓势，

但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经营环境以及我国公民纳税意识较为薄弱的特点，笔者认为税收

债权的优先权制度在我国依然存在价值。

诚然新公告的施行对缓解破产法和税法之间的冲突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但其作

用有限，此时若向对税收债权进行更为全面的保护，就应当从相应制度入手，如纳税担

保、额度限制等。此外，未来税收优先权的发展应当在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继续吸收域外经验，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权的种类、内容、数额、期限做出相对应的限制,

借此保障对各方债权人的保护，进而建立高效完善的市场推出机制。笔者深知此任务任

重而道远，期冀通过本文对税收债权优先权制度的梳理，为此制度的完善提供微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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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互联网法院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智能合约引入的视角》

2、攻读学位期间参与导师立法论证

[1]2019年 12月，在导师指导下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征求意见稿）立法论

证。

[2]2021年 5月，在导师指导下参与《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科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立法论证。

[3]2022年 1月，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甘肃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

立法论证。


	摘 要
	Abstract
	1.引言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2)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2.2国内研究综述
	1.2.3国内外文献评述

	1.3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研究思路
	1.3.2研究方法

	1.4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研究创新
	1.4.2研究不足
	2.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2.1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概述
	2.1.1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概念和特征
	2.1.2破产清算管理人与清算人的性质和区别

	2.2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概述
	2.2.1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概念和特征
	2.2.2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的性质 

	2.3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概述
	2.3.1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概念和特征
	2.3.2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性质
	2.3.3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2.4 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
	2.4.1领域法学理论
	2.4.2税收债法理论
	2.4.3课税特区理论
	3.税收优先权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分析
	3.1税收优先权立法现状分析

	3.2实现税收优先权的实体性限制
	3.2.1税种类别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2.2惩罚性税金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2.3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2.4纳税担保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3实现税收优先权的程序性限制
	3.3.1税收债权申报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3.2税收优先权期间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3.3.3破产清算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对实现税收优先权的限制
	4.域外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经验启示

	4.1英美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1.1美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1.2英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1.3澳大利亚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2大陆法系国家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2.1德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4.2.2日本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5.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完善
	5.1破除税收优先权实体性限制的完善方案
	5.1.1税收优先权税款范围的细化
	5.1.2税收优先权受偿额度和期间的细化
	5.1.3纳税担保制度的完善
	5.2破除税收优先权程序性限制的完善方案
	5.2.1税收债权申报制度的完善
	5.2.2否定破产清算中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
	5.2.3构建破产法和税法之间的互认规则
	6.结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